
2018 年旧商品回收合作协议 

甲方：  深圳市爱博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与乙方就旧商品回收，由甲方提供收旧信息，乙方上门回收旧电视机、冰箱、洗衣机、

空调、厨卫、电脑、手机、相机、生活电器等旧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以下称“旧电器”）的

业务，依据《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名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达成本协议。 

第一条  业务模式 

1、甲方为乙方提供电器回收信息。涉及以旧换新业务的由甲方派工给乙方，乙方以派工

单为依据，对应商品品类、型号进行核对，如不符的可以不回收或联系甲方客服后进行回收。 

2、旧电器回收的价格，如果甲方订单有显示参考价，乙方必须按照参考价回收；如果甲

方订单没有显示参考价，乙方根据市场价格与客户议价回收，议价时不得以欺诈等形式损害用

户利益。 

3、甲方对乙方开展收旧业务的旧机交易款指标进行抽查考核，发现违规一切责任由乙方

承担。 

第二条 服务要求 

1、服务上门时效：乙方通过甲方作业平台接收上门收旧信息，乙方须按甲方服务时效要

求完成收旧服务，半小时内接单，一小时内联系用户，当天完成订单，需要预约时必须操作软

件系统更改为预约状态。 

2、乙方在收旧服务过程中严格按照甲方服务标准为顾客提供服务，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

务质量进行监督和考核。 

3、恶意取消订单扣罚：甲方通过收收 APP 系统提供给乙方的上门收旧信息，甲方进行抽

查回访，经客服核实为乙方恶意取消订单，则乙方需向甲方支付 200 元/次的违约金。 

4、服务满意度：甲方提供乙方上门收旧信息，甲方指定第三方客服机构进行抽样回访（月

抽访不少于 1000 单），乙方每月的服务满意度不得低于 92%。 

5、投诉考核约定 

投诉 投诉定义 考核金额 

重大投诉 
因服务过失，顾客投诉至媒体或政府机构，并给甲方造

成恶劣影响，或者影响门店正常经营秩序 
处罚 1 万元，2次以上撤店整改 

重要投诉 
因服务过失，顾客投诉，处理不及时，造成顾客人身或

者财产损失，顾客投诉至甲方 
处罚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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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投诉 
服务不及时、虚假服务、销售伪劣产品，顾客投诉至甲

方  
处罚 200元 

 

第三条 回收交易款备用金、保证金约定 

1、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保证金，具体金额以“收收”实际收取金额为准，如合同到期或乙

方提前解约，乙方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在合同到期后 3个月内无遗留的账务问题，甲方给予一次

性全额退还（不含利息）。如乙方服务过程中违反协议条款，甲方有权按照客户服务标准扣除

质量保证金。 

2、乙方充值的“收收”账户中回收交易款备用金余额低于约定的金额时，乙方须在 1 个

工作日内补足，若未按时补足，甲方有权停止派工。 

第四条 旧机回收款付款流程 

1、乙方承接甲方线上和门店旧电器收旧订单，将顾客旧机回收后，在甲方系统完成操作。 

2、甲方订单显示为现金支付时乙方可直接支付货款给用户,显示为余额支付时乙方不得以

现金形式支付货款给用户，显示为扫码支付时，乙方必须让用户自己的微信扫码收取货款。 

3、非本协议中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给顾客的款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乙方不得

与顾客进行其他方式交易。  

4、甲方按双方约定的标准向乙方收取交易信息费。每一笔收旧订单乙方完成回收后，信

息费通过系统自动在乙方缴纳的备用金中同步自动扣除。甲方每月向乙方开具对应信息费发

票。 

第五条 双方权利义务 

1、在协议期内，乙方因自身因素选择提前终止协议的，则应向甲方缴纳全年考核保底金

额的 10%作为违约金，甲方有权从质保金中扣除该违约金。 

2、在协议期内，如乙方未能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回收订单，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回收资

格，乙方不得将回收订单私下转让给其他人。 

3、为保证业务正常开展，乙方回收人员应服从甲方管理，乙方人员因不遵守甲方服务要

求甲方有权根据制度罚款，罚款从保证金中直接扣除，类似情况出现两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

终止协议并扣除乙方交纳的全额保证金。 

4、在上门服务过程中，乙方不得与顾客进行非订单约定交易方式以外的形式交易，如乙

方存在违规交易，则乙方向甲方支付 50元/次的违约金，甲方有权从乙方保证金中扣除。类似

情况出现两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扣除乙方交纳的全额质保金。 

5、协议期内，乙方不得转包旧电器回收业务，否则应支付违约金 50 元/单，且甲方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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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与乙方的协议。 

6、乙方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家电回收业务，乙方并非甲方的代理人、销售代表、也不是甲

方的雇员，乙方需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的相关制度及服务规范，乙方独立承担与

其经营活动有关的所有费用、责任与风险。 

7、乙方必须保证对回收的家用电器进行合乎法令法规的处置，配合政府法规严禁直接抛

弃、简单填埋或焚烧，避免造成对环境的污染。 

8、乙方空调拆机高空作业必须具备高空作业资格并对所有员工购买全额意外保险，并于

甲方处备案，乙方未到甲方处备案的，发生安全事故，与甲方无关。 

9、对在收旧过程中发生的乙方员工的人身伤害以及财产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

关；如乙方在收旧过程中给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

方无关。 

10、乙方在回收旧电器时必须按法律法规，查验并登记旧电器的发票、出售人的身份证，

以确保所回收旧电器不是赃物、来历不明物及抵押的物品。若乙方未履行查验和登记义务，因

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11、乙方回收、出售旧电器或其他物品的行为应独立承担相应税费，与甲方无关。 

12、 协议期内，甲方及甲方相关部门举办的各类促销活动(如：高价回收旧电器等)，乙

方应积极参加并服从甲方及甲方相关部门的统一安排部署。 

第六条 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按为从使用“收收”开始，至停止使用“收收”截止，协议期满后，双方另

行协商是否续签。双方不再继续合作的，甲方在 1个月后将保证金（扣除相关费用）无息返还

乙方；如乙方单方提前退出，甲方有权扣除保证金。 

第八条 协议生效 

1、本协议系统自动存档，签名后生效，双方可随时查看。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